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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公告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71 號 

傳真：07-251667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9月 24日 
發文字號：雄檢瑞 光 102 變價 1字第  82192  號 

主旨：公告拍賣本署偵查中刑事扣押車輛壹拾輛，其廠牌、車型、

年份如附件，有意參與拍賣程序者，請屆時到場公開競價

購買。 

依據：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查中扣押物變價應行注意事項，

經本署檢察長於 102 年 9 月 2 日核准辦理。 

公告事項： 

一、拍賣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 時。 

二、拍賣地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

188 號前廣場。 

三、拍賣原因：本次拍賣車輛為被告陳元忠等人違反銀行法等

案件而遭刑事扣押之犯罪所得，因有耗損性能、

貶損價值之虞等情事，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

102 年度金重訴字第 3 號裁定准予拍賣並保管其

價金，本署乃依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查中扣

押物變價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進行拍賣，賣得價

金由本署保管。 

四、拍賣物品： 

(一)車種名稱：自用小客車 

(二)廠牌：國瑞即 TOYOTA 

(三)型式：VIOS 

(四)出廠年月：詳如附件 

(五)車身式樣：轎式 

(六)顏色：深灰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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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排氣量(馬力)：1497CC (HP) 

(八)數量：10 輛 

(九)品質：依據鑑定公司出具鑑定報告書之綜合概述，本次於

102 年 8 月 22 日勘查動產車輛，勘查當日現場情

況良好，汽車外觀保持完整，可正常發動。 

(十)參考價格：經委託高雄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鑑價，各車輛

鑑定價格如附件所載。 

(十一)是否定有底價：經核定底價，不公開。 

(十二)稅費、違規罰鍰：依據主管機關公函，該 10 部車輛 102

年度燃料費、牌照稅均已繳納完畢，

目前均無積欠稅費及違規罰緩。 

五、觀覽拍賣之日期：102 年 10 月 7 日上午 10 時起至當日下午

17 時止。 

六、觀覽拍賣物之處所：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 188 號前廣場。 

七、拍賣方式： 

(一)欲參加拍賣競買者，需攜帶國民身分證到場登記並領取號

碼牌，方得競價。 

(二)現況點交，買受人就拍賣物無瑕疵擔保請求權。 

(三)拍賣以現場出價最高，經當場公開呼叫三次後仍無人出更

高價者為拍定人。但所出價款未達拍賣底價者，不予拍

定。 

(四)拍定人應出示國民身分證辦理登記，並需於當日支付拍定

價金(現金或台支本票)。若當日未能完成支付價金者，其

拍定視為無效，並應賠償本署當日進行拍賣程序所支出

之費用。 

(五)本件拍賣拍定後所得價金，經出納人員點收數額無誤後，

裝入信封袋內密封，並請拍定人於封口處簽章，由出納

人員現場簽發臨時收據予拍定人；所收拍賣價金於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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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點交臺銀人員後，再由本署開立正式收據予拍定

人。 

(六)確認拍定人已繳納拍賣價金後，由本署發給權利移轉證明

書，拍定人現場點交車輛後，本署不負保管責任。 

(七)本署將發函監理單位請其協助辦理過戶登記並撤銷先前

之刑事扣押處分，拍定人仍須持權利移轉證明書自行前

往監理單位辦理相關過戶登記，如該部車輛有積欠使用

牌照稅、汽車燃料使用費及交通違規罰鍰等，拍定人須

先繳清始得辦理過戶登記，本署不予代辦車輛過戶作

業。 

(八)本件鑑定服務費用為每輛車新臺幣 2,000 元，已先由本署

墊付，拍定人於繳納拍定價金時，另需支付本項鑑定服

務費。 

(九)本次拍賣程序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車輛移置、清潔、油料

等)為新台幣 9450 元，平均每輛車輛之拍賣程序費用為

945 元，由拍定人負擔繳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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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刑事扣押車輛外觀及保管倉庫照片 

車輛外觀照片 

  

車號 ADD-3922 車號 ADD-3922 

  

車號 ADD-3923 車號 ADD-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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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號 ADD-3925 車號 ADD-3925 

 

  

車號 ADD-3926 車號 ADD-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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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號 ADD-3932 車號 ADD-3932 

  

車號 ADD-3933 車號 ADD-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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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號 ADD-3960 車號 ADD-3960 

  

車號 ADD-3916 車號 ADD-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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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號 ADD-3917 車號 ADD-3917 

  

車號 ADD-1071 車號 ADD-1071 

 

保管倉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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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所有車輛於扣押期間均停放在室內倉庫保管，無曝曬、雨淋或泡水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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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須知 
 

一、102 年 10 月 8 日拍賣流程： 
 （一）09：00～09：50 拍賣物觀覽與受理拍賣登記 

 （二）10：00～12：30 拍賣程序開始-競價及決標 

（三）13：00～16：30 繳交拍定價金、點交及發給權利移轉證書 

二、參與拍賣注意事項： 
 （一）本次拍賣程序採取逐輛競價拍賣。 

 （二）上午 09時 00分至 09時 50分，本署登記處受理拍賣競價登記，請

欲參與本次拍賣競價之民眾攜帶國民身分證交與本署人員登記並

領取號碼牌。若未登記領取號碼牌之民眾不得參與本次之競價。 

 （三）上午 09時 00分至 09時 50分為本次拍賣物觀覽時間，民眾可就近

觀看本次拍賣車輛，惟並未提供民眾操作使用。 

 （四）上午 10時 00分準時進行拍賣競價，請登記並領取號碼牌之民眾入

座，未登記及領取號碼牌之民眾禁止入座。 

 （五）上午 10時 00分拍賣官宣讀本次拍賣之要旨及相關規定。 

 （六）拍定後之繳費及領物流程： 

1. 請參與拍賣競價之民眾喊價，經拍賣官認定競價完畢後，開拆核定

之底價，由喊價最高、且超過本署所定之底價者為拍定人。 

2. 本署服務人員將向拍定人收取身分證明文件，並帶領拍定人至本署

繳費處繳費，繳費後至領物處領取拍賣物。 

3. 若拍定人於拍定後欲參加下一輪之拍賣程序者，請將代理人告知本

署服務人員，由本署服務人員收取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並偕同

代理人繳納價金及領取拍定物。 

4. 請拍定人配合本署服務人員之引導進行繳款、領物之程序，若發生

爭議，本署將暫時停止拍賣程序。嗣爭議處理後，再進行後續拍賣

程序。 

5. 拍定人繳納價金後，本署服務人員將偕同拍定人，並持喊價記錄表、

身分證明文件、收據至領物處領取拍定物。 

6. 經本署領物處服務人員點交拍定物，而拍定人確認無訛後，請填寫

領據，並按捺指印。 

7. 拍定人領取拍定物後請自行保管，本署設置有「拍定物臨時放置處」，

可暫時供拍定人存放，惟不負保管之責。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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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編

號 
廠牌 型號 車牌號碼 引擎號碼 

排氣

量 
顏色 

出廠 

年月 

里程

數 

鑑估 

價格 

1 國瑞 VIOS 

1.5J 
ADD-3922 Y726824 1497 深灰 201301 22公

里 

39萬

元 

2 國瑞 VIOS 

1.5J 
ADD-3923 Y748208 1497 深灰 201301 24公

里 

39萬

元 

3 國瑞 VIOS 

1.5J 
ADD-3925 Y742058 1497 深灰 201301 23公

里 

39萬

元 

4 國瑞 VIOS 

1.5J 
ADD-3926 Y733566 1497 深灰 201301 24公

里 

39萬

元 

5 國瑞 VIOS 

1.5J 
ADD-3932 Y728601 1497 深灰 201301 26公

里 

39萬

元 

6 國瑞 VIOS 

1.5J 
ADD-3933 Y731246 1497 深灰 201301 23公

里 

39萬

元 

7 國瑞 VIOS 

1.5J 
ADD-3960 Y763821 1497 深灰 201302 27公

里 

39萬

元 

8 國瑞 VIOS 

1.5J 
ADD-3916 Y747164 1497 深灰 201301 38公

里 

39萬

元 

9 國瑞 VIOS 

1.5J 
ADD-3917 Y748582 1497 深灰 201301 40公

里 

39萬

元 

10 國瑞 VIOS 

1.5E 
AAD-1071 Y716944 1497 深灰 201211 426

公里 

38.5

萬元 
 
 
 
 
 
 
 
 
 

 

 


